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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四十七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69 

审査《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1992年4月16日 

保加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面政府指示，谨随函附上保加利亚共和国外交部的一项声明（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69的正式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斯维特洛米尔‧巴埃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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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92年4月蘭 

保加利亚外交部的声明 

保加利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外交部长理事会承认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决定表示满意。我们认为这项决定也证明保加利亚早在1月中甸 

所表示的不仅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而且也承认其他共和国的立场具有建设 

性的精神，因为这些共和国已经以民主方式表明其独立的愿望并达到了关于独立国 

家的国际标准。 

同时,我们认为早日解决有关马其顿共和国的问题对于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 

我们将继续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和联合国会员国为适当解决南斯拉夫危 

机所作的共同努力。 

保加利亚共和国将一如既往，在巴尔干推行一项欧洲政策,包括在国际关系中采 

用同样的准则和标准。 


